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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第 109次行政會議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25日（星期三）上午 09時 30分 

地      點：台南校區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台北校區行政大樓 3樓國際企業個案研討教室 

主      席：吳校長政達 

記      錄：余柏壕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貳、前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及重要事項追蹤情形報 
一、 前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二、 重要事項追蹤情形 

(一)11-12月份校長及招生中心莊主任與各系科拜訪行程 

 

 

 

 

 

 

 

(二)110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重要日程，說明如下： 

1. 110.01.15簡章、報名表公告暨下載 

2. 110.05.17-21國中學校集體報名及個別網路報名 

3. 110.06.03-08開放免試生志願選填登記 

4. 110.06.10錄取公告及分發結果網路查詢 

5. 110.06.15錄取報到及放棄錄取截止 

(三)110學年度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重要時程，說明如下： 

1. 110.01.15簡章、報名表公告暨下載 

2. 110.06.17-25通訊報名及網路報名 

3. 110.06.27-28國中集體及個別現場報名 

4. 110.06.18公告實際招生名額（含回流名額） 

5. 110.07.02寄發免試入學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 

6. 110.07.07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7. 110.07.12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四)109學年度第 2學期北區 16所技專校院聯合招收五年制專科各年級轉學生招生重要日程如

下： 

1. 109.12.12-110.01.10網路報名 

2. 110.01.16-110.01.17現場報名 

3. 110.01.22考試 

4. 110.01.27放榜 

(五)109學年度第 1學期截至 11/23止，預計之招生活動有： 

1. 109.12.02台北市立中正國中來校體驗 

前次會議提案  承辦單位 決議內容及執行情形 

108次無提案   

日期 學校名稱 

109.11.03 台北市立景文高中 

109.11.05 台北市立仁愛國中 

109.11.12 新北市立福和國中 

109.11.24 新北市立秀峰高中（附設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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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12.02新北市立福營國中來校體驗 

3. 109.12.02台北市立誠正國中來校體驗 

4. 109.12.03台北市立大同高中附設國中來校體驗 

5. 109.12.04台北市立古亭國中來校體驗 

6. 109.12.04台北市立南港高中附設國中產業參訪 

7. 109.12.05台北市立三民國中升學博覽會 

8. 109.12.11新北市立青山國中小來校體驗 

9. 109.12.12台北市立懷生國中升學博覽會 

10. 109.12.12台北市立內湖國中升學博覽會 

11. 109.12.12新北市立鷺江國中校慶博覽會 

12. 109.12.18台北市立陽明高中附設國中護理職科入班宣導 

13. 109.12.18新北市立達觀國中來校體驗 

14. 109.12.18新北市立汐止國中來校體驗 

15. 109.12.18台北市立陽明高中附設國中護理職科入班宣導 

16. 109.12.25台北市立陽明高中附設國中資管職科入班宣導 

17. 109.12.25新北市二重國中升學博覽會 

18. 110.01.08台北市立陽明高中附設國中企管職科入班宣導 

(六)109學年度第 1學期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開課明細 

1. 台北市立醫護職群國中技藝教育課程，2班，共計 20所國中，66位學生。 

2. 新北市醫護職群國中技藝教育課程，1班，中平國中，16位同學。 

(七)109學年度第 2學期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開課明細 

1. 台北市立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醫護職群-2班；設計群（多媒體動畫）-2班。 

2. 新北市醫護職群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中平國中，16位同學。 

 

參、各單位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 

二、學務處 

三、總務處 

四、研發處 

五、人事室 

六、會計室 

七、秘書室 

八、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九、資圖中心 

十、推廣教育中心 

十一、 體育室 

十二、 校務研究辦公室 

十三、 高教深耕辦公室 

十四、 創新管理學院 

十五、 護理健康學院 

十六、 商業資訊學院 

十七、 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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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暨資源中心 

案由：修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勵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獎勵辦法第 4條第三項「決選：本校教學優良教師決選名單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於 11月底前評選產生。獲獎人數不超過當年專任教師聘任人數之百分之三」。 

二、 教師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中第二條說明，委員會職責包含審議及規劃有關教學評量之後續

等相關事務，且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乃以教學評量分數為評比基準，故擬改以「教師發展委

員會」進行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三、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 附件 1-1 修正對照表；附件 1-2 修正後全文；附件 1-3修正前全文；附件 1-4教師發展

委員會設置要點。 

決議： 

一、 據該辦法第 4條推薦及評選程序，第一項初選規定原由各系科之教師評審委員遴選修正為

透過各系(科)務會議進行遴選。其第二項複選原由院(通識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修正

為由院務(中心)會議辦理。其第三項決選，教學優良教師決選名單修正為由教師發展委員

會於 11 月底前評選產生，詳細條文請參閱附件 1-2。 

二、 本辦法修正並陳請校長核定後通過。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指示：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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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教學優良教師獎勵辦法 修正草案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第4條 三、 決選：本校教學優良

教師決選名單由教師發展

委員會於11月底前評選產

生。獲獎人數不超過當年

專任教師聘任人數之百分

之三。 

 

第4條 三、 決選：本校教學優

良教師決選名單由校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於11月底前

評選產生。獲獎人數不超

過當年專任教師聘任人數

之百分之三。 

 

修定第 4條第三項決選之

校級審查委員會為「教

師發展委員會」。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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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教學優良教師獎勵辦法(修正後) 
民國 104 年 9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7 年 6月 20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9 年 11月 25日行政會議訂定 

 
 
第 1條 為鼓勵本校教師積極從事教學工作，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依據本校專任教師教學評鑑實

施要點，特訂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勵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條 遴選對象為本校任教滿二年(含)以上，且連續二學年教學表現優良(教學評量平均值為全校

排名前 50%)之專任教師。 

第 3條 教學優良教師獎勵每學年舉辦一次，獲獎教師頒發獎狀及獎金。 

第 4條 推薦及評選程序： 

一、 初選：由各系(科)務會議之教師評審委員遴選，並將推薦教師名單於 9 月底前呈報各

學院，其人數以各系科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四捨五入)為原則，不得超過三人，未

達一人則可推薦ㄧ人。 

二、 複選：由院(中心)(通識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務會議辦理，推薦教師名單於 10 月底前

送 教師發展暨資源中心。其人數以各院(通識中心)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四捨五入)

為原則，不得超過三人，未達一人則可推薦ㄧ人。 

三、 決選：本校教學優良教師決選名單由教師發展委員會於 11 月底前評選產生。獲獎人

數不超過當年專任教師聘任人數之百分之三。 

四、 為考量不同校區特性，各校區教學優良教師人數，得依據教師人數比例分配。 

五、 評審委員如為候選人，評審時應予迴避。 

第 5 條 被推薦之教學優良教師須提供至少近二年(業界深耕、育嬰假、出國進修、借調及留職停

薪等期間除外)內之下列四項資料，以利評選： 

一、 教學理念與方法。 

二、 教學計畫與教材教具。 

三、 教學評量成效。 

四、 其他教學重要事蹟相關資料。 

第 6條 教學優良教師評選方式： 

一、 評選項目分為四項：教學理念與方法占 30%，教學計畫與教材教具占 30%，教學評量成

效占 20%，其他教學重要事蹟占 20%，總分計 100 分。 

二、 各級評審委員依評選項目進行審查，以平均成績排序，平均成績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

位四捨五入。 

第 7條 教學優良獲獎教師得協助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方式如下：  

一、 進行教學心得分享。 

二、 擔任教學觀摩教師。 

三、 擔任潛力教師之輔導教師。 

第 8條 教學優良獲獎教師在當選後二年內不得接受推薦為候選人。 

第 9條 獎勵教學優良教師所需經費由獎補助款支應。 

第 10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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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教學優良教師獎勵辦法(修正前) 
民國 104 年 9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7 年 6月 20 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 1條 為鼓勵本校教師積極從事教學工作，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依據本校專任教師教學評鑑實

施要點，特訂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勵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條 遴選對象為本校任教滿二年(含)以上，且連續二學年教學表現優良(教學評量平均值為全校

排名前 50%)之專任教師。 

第 3條 教學優良教師獎勵每學年舉辦一次，獲獎教師頒發獎狀及獎金。 

第 4條 推薦及評選程序： 

一、 初選：由各系科之教師評審委員遴選，並將推薦教師名單於 9 月底前呈報各學院，其

人數以各系科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四捨五入)為原則，不得超過三人，未達一人則

可推薦ㄧ人。 

二、 複選：由院(通識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推薦教師名單於 10 月底前送 教師發展

暨資源中心。其人數以各院(通識中心)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四捨五入)為原則，不

得超過三人，未達一人則可推薦ㄧ人。 

三、 決選：本校教學優良教師決選名單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於 11 月底前評選產生。獲

獎人數不超過當年專任教師聘任人數之百分之三。 

四、 為考量不同校區特性，各校區教學優良教師人數，得依據教師人數比例分配。 

五、 評審委員如為候選人，評審時應予迴避。 

第 5 條 被推薦之教學優良教師須提供至少近二年(業界深耕、育嬰假、出國進修、借調及留職停

薪等期間除外)內之下列四項資料，以利評選： 

一、 教學理念與方法。 

二、 教學計畫與教材教具。 

三、 教學評量成效。 

四、 其他教學重要事蹟相關資料。 

第 6條 教學優良教師評選方式： 

一、 評選項目分為四項：教學理念與方法占 30%，教學計畫與教材教具占 30%，教學評量成

效占 20%，其他教學重要事蹟占 20%，總分計 100 分。 

二、 各級評審委員依評選項目進行審查，以平均成績排序，平均成績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

位四捨五入。 

第 7條 教學優良獲獎教師得協助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方式如下：  

一、 進行教學心得分享。 

二、 擔任教學觀摩教師。 

三、 擔任潛力教師之輔導教師。 

第 8條 教學優良獲獎教師在當選後二年內不得接受推薦為候選人。 

第 9條 獎勵教學優良教師所需經費由獎補助款支應。 

第 10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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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教師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一、 本校為推動教師發展相關事務設置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師發展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審議及辦理全校性重大教師發展計畫。 

(二)審議及規劃有關教學評量之後續輔導等相關事務。 

(三)審議教師協同教學、改進教學方案、教學助理各項申請等相關計畫。 

三、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學發展暨資源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副校長、教 

務長、學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資訊暨圖書中心主任、各學院、系、科主任及通 

識教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兩位教師代表，必要時校長得指派校外 1-2 位專家擔 

任委員。本會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四、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五、 本委員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通過始得決議。 

六、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1-4 


